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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石佳丽

今年 2月，受某关闭企业

委托，县环境监测站对该厂区

开展了土地评估监测，为该厂

土地开发利用 提 供 了 技 术 支

撑。

“这次土壤样品由我们监

测站自行检测分析。”据县环境

监测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土壤采样工作，根据厂区占地

面积等，在场地内布点 7个，采

样深度 1米，分层采 14个样

品；在背景点的东南西北四个

方向中选择 1个点位，取表层

50cm内混合土样 1个。检测因

子主要包括砷、镉、总铬、六价

铬、铜、铅、贡、镍、锌、VOCs、

SVOCs、总石油烃等污染因子，

以及土壤 pH值等。

据了解，县环境监测站在

2017年的实验室提升改造中，

投入近百万元购置了土壤样品

预处理及检测的相关设备，在

去年 10月份的计量认证中获

得土壤中水分、干物质、PH及

重金属共 11个项目的检测资

质。

本次土地评估监测是县环

境监测站首次自主开展土壤监

测，表明该站已具备自主开展

土壤监测的能力，进一步扩大

了污染监测范围。下一步，将充

分发挥技术优势，深入开展土

壤采样监测服务工作，积极为

全县企事业单位提供检测、质

量控质报告及相关原始记录，

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日前,我县乡镇 PM2.5自动监测发布平台现场培训会召开，工程师现场讲解了该发布平台的操作流程。

截至目前，我县 13个乡镇已实现乡镇 PM2.5监测全覆盖。 （通讯员 张亚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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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于

2017年 10月 1日修改实施后，对企业

或生产经营者未经环保验收，擅自投入

生产的违法行为，从原先的 10万元以

下罚款变成了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

下罚款，企业违法成本大大提高。今年 1

月，县环保局查处一家因未经环评审

批、未经环保设施验收擅自投入生产的

案件，适用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和新《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被处以 20万元以

上的高额罚款。

案情回放：新昌县某石材加工厂成

立于 2017年 10月，石材加工项目未报

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应的污染防治

设施未经环保验收，擅自于 2017年 11

月投入生产。

案情分析：上述案情存在如下违法

事实：①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

建成石材加工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

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

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五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县环保局

依法处以行政罚款；②石材加工项目

建成后，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环

保验收擅自投入生产，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

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

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20万元

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处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责任人员，处 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

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

闭。”的规定，县环保局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责令停止生产，罚款贰拾万

元整。

启示教训：随着新环保法、新大气

污染防治法、新建设项目环保管理条

例、新水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法律法规的

相继实施，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和对企业

违法处罚和责任追究力度明显加大。企

业要规避环境违法风险，必须在建设、生

产、排污三个环节都自觉做到环保手续合

法到位。

延伸阅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单位编制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未落

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

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未将环境保

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或者未依法

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由建设项目所

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以上 2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20万元

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未同时组织实施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的，由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

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略

第二款：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

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

告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公告。

环保与法律

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后

首张环保未验先投大额罚单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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